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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准吃這個！國家是否管太多？趕快來看⽐例原則！

⽂:王⿍棫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5-03-28

案例

王⽼闆的異國餐廳⽣意興隆，每天炭⽕⼀點，⾹氣就飄滿整條街。店裡的A國進⼝⾁，油花細緻，⼝感嫩
得像奶油，熟客們⼀吃就愛上。可是某天，新聞上突然播報：「A國發⽣動物疫情！」接著，主播直接宣
布政府禁令：「A國各種動物⾁，通通不准進⼝！」王⽼闆聽了，⼼裡⼀沉——這不是等於要砍掉他的⽣
意嗎？

「就算有⾵險，也不會全部動物⾁都有問題啊！」王⽼闆忍不住嘀咕，覺得政府的禁令未免太過頭，他⾃
⼰認為或許可以逐⼀檢測產品，讓檢驗合格的產品進⼝？於是，他決定來場法律戰，主張這項禁令可能違
法。⼼急的他，上網查到「法律百科」的相關⽂章；他發現，如果對於政府措施不滿可以這樣來確
認……。

本⽂

⼀、前提：確認對政府的哪個措施不滿意

這種「A國各種動物⾁全⾯不准進⼝」的禁令，就是⼀種⾏政裁量；即政府依照法令，配合社會脈動做出的選
擇。此時，政府乃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[1]，公告禁⽌輸⼊來⾃疫區A國的各種⾁品；過往，臺灣也曾依據前
述條例，禁⽌輸⼊英國、德國、義⼤利等地的⽜⾁、⾁⾻粉等傳播⽜海綿狀腦病（俗稱狂⽜症）的動物性產
品[2]。

但裁量除了要有依據，也不能太過頭，不可以過度傷害⼈⺠權益。「⼜不是所有動物⾁都有⾵險，為什麼要全
都禁？」王⽼闆如果真的覺得「政府措施」太超過，可以使⽤「⽐例原則」來檢查。因為這個原則要求政府的
⼿段要恰到好處，不能「拿⼤炮打⼩⿃」；如果A國某些動物⾁的感染⾵險極低，卻仍全部禁⽌，就可以檢查
是否太過頭？

⼆、⽤⽐例原則好好檢查

⽐例原則該怎麼確認「禁令是否太過頭」，可以看看⾏政程序法第7條[3]：簡單講，就像吃藥物治病⼀樣——
既要有效，⼜不能讓副作⽤過重，還不能為了治病吃壞⾝⼦。我們可以從三⾯向，檢視禁令是否合理：

第⼀步：適合性——這個禁令能有效達成⽬標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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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因為，⾏政程序法第7條第1款規定：「⾏政⾏為……採取之⽅法應有助於⽬的之達成。」換個⽐喻來
說：如果你想趕快回家，結果卻繞遠路，那不是⽩費⼒氣嗎？同樣的，政府的決定也不能做⼀些沒幫助的事！

回顧禁令的⽬的是「防⽌A國動物疾病進⼊臺灣」，那「全⾯禁⽌該國動物⾁進⼝」是否就能達成⽬標呢？如
果有科學證據指出，A國動物疾病的傳播是透過「所有動物⾁」本⾝，那全⾯禁⽌進⼝的⽅式，確實能有效防
⽌傳染⾵險。

所以在「適合性」這個環節，政府的禁令還算站得住腳。

但如果王⽼闆在政府公告禁令之前，就把合法進⼝的A國⾁品通通做成餐點，整批也都全部賣完；過了好幾個
⽉，政府才突然說「為了防⽌疫情」⽽要求王⽼闆繳回先前那批⾁，要求把它們退回A國──當⾁都賣出去這麼
久了，政府若仍執意退回，如此要求勢必很難達到「防⽌A國動物疾病進⼊臺灣」的⽬的，無法通過「適合
性」這關，⽽違反⽐例原則[4]。

第⼆步：必要性——有無有效但更溫和的⽅法？

可進⼀步留意⾏政程序法第7條第2款：「⾏政⾏為……有多種同樣能達成⽬的之⽅法時，應選擇對⼈⺠權益
損害最少者。」本條即要求，在達成⽬標的前提下，政府記得要⽤對⼈⺠影響較⼩的⽅法，來滿⾜防疫等政策
⽬標的期待。就像醫⽣幫你拔⽛，有「直接⽤⼒拔」和「先打⿇醉再拔」兩種⽅法，當然要選⽐較不痛的⽅式
啊！

相⽐政府說的「全⾯禁⽌進⼝」，那王⽼闆說的「逐⼀開箱檢測」，是否就能同時防疫，且不會過度妨礙⼤家
作⽣意的機會？

從實務運作來看，全⾯檢驗A國所有進⼝的動物⾁製品，會消耗⼤量⼈⼒、物⼒，甚⾄可能癱瘓檢疫單位，反
⽽影響全國的防疫效率。換句話說，抽檢這⽅法不⼀定⽐直接禁⽌進⼝來得有效。因此，考量海關量能有限，
政府的全⾯禁令是有可能符合必要性的（當然，如檢測資源真的⼗分充沛，政府就須使⽤⽐「全⾯禁⽌」更溫
和的⼿段，可嘗試逐⼀開箱檢測）。

第三步：衡量性——⼈⺠損失  vs .  公共利益

最後，衡量性原則，或稱為狹義⽐例原則，規定在⾏政程序法第7條第3款：「⾏政⾏為……採取之⽅法所造
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⽬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」意思是指：政府做決定時，如果傷害⽐好處還⼤，那就不合理
了！

這就好⽐，如果⼀個⼈家裡有蚊蟲困擾，衛⽣單位卻把他房⼦拆了，這就太誇張了。應該要找到能解決問題，
且成本划算的⽅法！

那前述禁令，是否對⼈⺠影響過重，讓損害超過⼤家可以接受的範圍？

禁令的初衷，是保護全⺠健康與⾁品市場的健全，是很重要的公共利益。另⼀⽅⾯，禁令雖然影響王⽼闆的餐
廳營運，讓他的收⼊頓時受到很⼤的衝擊，但這樣的經營損失跟臺灣⼈的健康與市場動盪⽐起來，似乎公共利
益⽐個⼈的商業收益來得⼤，因此這樣的禁令仍有可能符合衡量性[5]。



當然，如果政府有搭配提供補償或隨時調整進⼝條件，讓業者的⽣計不要受到太⼤的打擊[6]，那麼衡量性的標
準會更容易滿⾜。

此時，若三個⾯向依序過關了，那麼不准進⼝的禁令，就會被認定符合⽐例原則。

三、⾯對政府違法就勇敢主張

在前述三個⾯向中，如果其中⼀個無法通關，就會違反⽐例原則。舉例，政府要保護國⺠健康沒有問題，但政
策不能毫無節制；如果A國的疫情已經消失了，政府卻遲遲不肯拿掉「進⼝禁令」，禁令⼜無關防疫⼜過度妨
礙⼤家的賺錢機會，就真的違反了⽐例原則。

⽽本原則不只是王⽼闆要關⼼的，更是政府決策應注意的界限。⽐例原則的核⼼精神，就是要找到公益與⾃由
之間的平衡點，讓政府推⾏政策之餘，也能保障我們的⼈權。

畢竟，如果有幸⽼闆換你來當，你也希望政府不要管太多吧？記得⽤⽐例原則來檢查！

註腳
  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款：「中央主管機關為維護動物及⼈體健康之需要，應公告外國動

物傳染病之疫情狀態，並就應施檢疫物採取下列檢疫措施：⼀、禁⽌輸⼊、過境或轉⼝。」
[1]

   動物傳染病⾮疫區及疫區之國家（地區）第2點：「⼆、⽜海綿狀腦病（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
opathy）⾵險等級國家（地區）⼀覽表如表⼆。列於表⼆之發⽣國家（地區）之⽜、⾁⾻粉、⾁粉、⾻
粉、禽⾁粉、⾎粉、飼料⽤動物油脂、飼料⽤動物油渣或其他可傳播⽜海綿狀腦病之動物性產品及⽜⾎清
禁⽌輸⼊；但經本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審查通過並核准輸⼊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2]

   ⾏政程序法第7條：「⾏政⾏為，應依下列原則為之：
⼀、採取之⽅法應有助於⽬的之達成。
⼆、有多種同樣能達成⽬的之⽅法時，應選擇對⼈⺠權益損害最少者。
三、採取之⽅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⽬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」

[3]

   類似的案例參照⾼雄⾼等⾏政法院103年度訴更⼆字第14號判決：「是以，原告因信賴被告⾏政先例所
形成之法秩序，未於貨物進⼝時向輸出國⽇本申請檢疫並取得證明，致原告⾃始無法補正由防檢局核發之
檢疫證明書，並因被告通知補正前貨物已售罄⽽無法辦理退運。復觀本件檢疫證明書未補正應予退運之⽬
的，係為達成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之公益，避免未經檢疫合格之貨物進⼝，以達防治動物傳染病之發⽣、
傳染及蔓延，維護國⼈⽣命⾝體財產安全，惟貨物既已繳納保證⾦放⾏進⼝並販售完畢，補正檢疫證明書
已無助達成預防傳染病之發⽣、傳染及蔓延之⽬的⽽失其實益；且如前述，原告於本案後陸續進⼝相同貨
物時，皆檢附有輸出國核發之檢疫證明，⾜證該貨物之進⼝並無礙國⼈⽣命⾝體或財產安全。則被告責令
原告限期辦理退運，不僅無助於本次系爭貨物防疫⽬的之達成，亦將使原告遭受因無法退運⽽受追繳貨價
之損害，顯與⽐例原則有違。」
然⽽本判決上訴到最⾼⾏政法院，法院考量本件個案的情況，認為政府在這個個案做出的處分並沒有違反
⽐例原則，把案⼦再發回⾼等⾏政法院審理中，後續發展仍有待追蹤。參最⾼⾏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6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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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⽐例原則，⾏政⾏為，適合性，必要性，衡量性

77號判決。
   針對⼤眾⾷品安全與營業⾃由之間的⽐較，「前者贏過後者」的類似⾒解可參臺北⾼等⾏政法院105 年

度訴字第824號判決：「對於健康權之保護，不以實害發⽣為限，⽽必須提前⾄該物品盡如⾷物鏈之後有
損害之虞，即⾜當之。因此，被告100年3⽉25⽇公告所限制者，乃針對科學證據顯⽰有侵害之虞之⾷品
禁⽌進⼊國內流通，審酌所保障者乃國⺠健康權以及社會⼤眾對於⾷品體系之信任，所侵害者為部分限制
⽽⾮全然剝奪原告之營業⾃由（原告仍得⾃⽇本除福島、茨城、櫪⽊、群⾺、千葉等5縣巿外，其他縣市
進⼝⾷品），故本院衡量被告100年3⽉25⽇公告（要求原告填寫實際⽣產地點並以此為管制⼿段）所欲
達成之⽬的極為重要（即保護國⼈之⾝體健康），⽽原告因該公告所受損害甚⼩（即部分限制⽽⾮全然剝
奪原告之營業⾃由）；⼜由於科學證據顯⽰受輻射汙染之潛在⾵險存在，⽽被告僅限制機率最⾼之福島、
茨城、櫪⽊、群⾺、千葉等5縣巿，⽽⾮全⽇本，此⼀⼿段有助於上開保護國⼈⾝體健康之⽬的之達成，
實符合⽐例原則之適當性、必要性及衡量性。」

[5]

   例如畜牧場的雞隻疑似感染禽流感，由防疫⼈員依法撲殺，會發給業者補償費。參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
40條第1項第2款：「依本條例規定，由動物防疫⼈員施⾏⽣體檢查、預防注射、投與疫苗、藥浴或投藥
⽽致死或流產，或撲殺之動物及銷燬之物品，除其所有⼈或管理⼈違反第⼗⼆條第⼀項之規定或未依動物
防疫⼈員之指導者不予補償外，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組織評價委員會，評定其價格，並依下
列基準發給補償費：……⼆、因疑患或可能感染動物傳染病所撲殺之動物，依評價額以內補償之。」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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